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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适应城市建设发展和给水工程技术进步的需要，更好地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城市给水

工程的法律法规和技术经济政策，提高城市给水工程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保障城市供水

安全，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和给水工程专项规划。

1.0.3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应从全局出发，坚持保障供给、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建设节水型城

市的原则。

1.0.4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2.0.1 城市用水量 urban water consumption

城市中居民生活用水、公共设施用水、工业企业生产过程和职工生活用水、浇洒道路

用水、绿地用水、管网漏损等水量。

2.0.2 城市综合用水量指标 urban comprehensive water con-sumption norm

平均单位用水人口所消耗的城市最高日用水量。

2.0.3 综合生活用水量指标 comprehensive water consump-tion norm for domestic and

public use

平均单位用水人口所消耗的城市最高日生活用水量。

2.0.4 不同类别用地用水量指标 water consumption norm for difference development

land

平均单位不同类别建设用地所消耗的城市最高日用水量。

2.0.5 给水规模 scale for water supply

规划期末城市所需的最高日用水量。

2.0.6 城市水资源 urban water resources

用于城市用水的地表水和地下水、再生水、雨水、海水等。其中，地表水、地下水称

为常规水资源，再生水、雨水、海水等称为非常规水资源。



2.0.7 水源地 water source site

用于城市取水工程的水源地域。

2.0.8 公共给水系统 water supply system for public

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以公共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向单位和居民的生活、生产和其他

各项建设提供用水的系统。

2.0.9 自备水源 self-supplied water

城市的用水单位以其自选建设的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主要向本单位的生活、生产和

其他各项建设提供用水。

2.0.10 应急供水 emergency water supply

当城市发生突发性事件，给水系统无法满足城市正常用水需求，需要采取减量、减压、

间歇供水或使用应急水源和备用水源的供水方式。

2.0.11 应急水源 emergency water resource

在紧急情况下(包括城市遭遇突发性供水风险，如水质污染、自然灾害、恐怖袭击等

非常规事件过程中)的供水水源，通常以最大限度满足城市居民生存、生活用水为目标。

2.0.12 备用水源 alternate water resource

以提高城市供水保证率为目标，以解决城市水资源相对短缺，或现有主要水源相对单

一且受到周期性咸潮或断流影响，或季节性排污影响，建设并具备与现有水源互为备用、切

换运行的水源。

3 基本规定

3.0.1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的主要内容应包括：预测城市用水量，进行城市水资源与城市用水

量之间的供需平衡分析，选择给水水源和水源地，确定给水系统布局，明确主要给水工程设

施的规模、位置及用地控制，设置应急水源和备用水源，提出水源保护、节约用水和安全保

障等措施。

3.0.2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中的生活饮用水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5749 的规定，其他类别用水水质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应水质标准的规定。



3.0.3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中的水压应根据城市供水分区布局特点确定，并满足城市直接供水

建筑层数的最小服务水头。

3.0.4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的阶段与期限应与城市规划的阶段与期限相一致。

3.0.5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应近、远期结合，并应适应城市远景发展的需要。

3.0.6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范围应与相应的城市规划范围一致。

3.0.7 当城市给水工程规划中的水源地位于城市规划区以外时，水源地和输水管道应纳入城

市给水工程规划范围；当输水管道途经的城镇需由同一水源供水时，应对取水和输水工程规

模进行统一规划。

3.0.8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应与其他相关规划相协调。

4 城市用水量

4.0.1 城市用水量应结合水资源状况、节水政策、环保政策、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及城市规划

等要求预测。

4.0.2 城市最高日用水量可采用下列方法预测。

1 城市综合用水量指标法，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Q——城市最高日用水量(万 m3／d)；

q1——城市综合用水量指标[万 m3／(万人·d)]；

P——用水人口(万人)。

2 综合生活用水比例相关法，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q2——综合生活用水量指标[L／(人·d)]；

s——工业用水量与综合生活用水量比值；

m——其他用水(市政用水及管网漏损)系数，当缺乏资料时可取 0.1～

0.15。



3 不同类别用地用水量指标法，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qi——不同类别用地用水量指标[m3／(hm2·d)]；

ai——不同类别用地规模(hm2)。

4.0.3 用水量指标应根据城市的地理位置、水资源状况、城市性质和规模、产业结构、国民

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等因素，在一定时期用水量和现状用水量调

查基础上，结合节水要求，综合分析确定。

当缺乏资料时，最高日用水量指标可按表 4.0.3-1、表 4.0.3-2、表 4.0.3-3 选用。

表 4.0.3-1 城市综合用水量指标 q1[万 m3／(万人·d)]

注：1 一区包括：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上海、

江苏、安徽；

二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天津、河

北、山西、河南、山东、宁夏回族自治区、陕西、内蒙古河套以东和甘肃黄河以东地区；

三区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西藏自治区、内蒙古河套以西和甘肃黄

河以西地区。

2 本指标已包括管网漏失水量。

3 P 为城区常住人口，单位：万人。



表 4.0.3-2 综合生活用水量指标 q2[L／(人·d)]

注：综合生活用水为城市居民生活用水与公共设施用水之和，不包括市政用水和管网漏失

水量。

表 4.0.3-3 不同类别用地用水量指标 qi[m3／(hm2·d)]



注：1 类别代码引自现行国家标准《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 50137。

2 本指标已包括管网漏失水量。

3 超出本表的其他各类建设用地的用水量指标可根据所在城市具体情况确定。

4.0.4 当进行城市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时，城市年用水量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W——城市年用水量(万 m3／a)；

k——日变化系数。应根据城市性质和规模、产业结构、居民生活水平及气

候等因素分析确定。在缺乏资料时，宜采用 1.1～1.5。

5 水 源



5.1 城市水资源

5.1.1 在城市水资源配置时，应综合分析城市各类用水对水量、水质的要求及供水保证程度，

结合技术经济可行性，提出不同规划年限的配置方案。

5.1.2 在城市水资源的供需平衡分析时，应提出保持水资源平衡的对策及保护水资源的措

施，合理确定城市规模及产业结构。常规水资源不足的城市应限制高耗水产业，提出利用非

常规水资源的措施。

5.1.3 城市水资源和城市用水量之间应保持平衡。在几个城市共享同一水源或水源在城市规

划区以外时，应进行市域或区域、流域范围的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

5.2 水 源

5.2.1 城市给水水源应根据当地城市水资源条件和给水需求进行技术经济分析，按照优水优

用的原则合理选择。

5.2.2 以地表水为城市给水水源时，取水量应符合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的规定，供水保

证率宜达到 90％～97％。

5.2.3 地下水为城市给水水源时，取水量不得大于允许开采量。

5.2.4 当非常规水资源为城市给水的补充水源时，应综合分析用途、需求量和可利用量，合

理确定非常规水资源给水规模。

5.2.5 缺水城市应加强污水收集、处理，再生水利用率不应低于 20％。

5.3 水源地

5.3.1 当选用地表水为水源时，水源地应位于水体功能区划规定的取水段，且水质符合相应

国家现行标准的区域。

5.3.2 当水源为高浊度江河时，水源地应选在浊度相对较低的河段或有条件设置避砂峰调蓄

设施的河段，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高浊度水给水设计规范》CJJ 40 的规定。

5.3.3 当水源为感潮江河时，水源地应选在氯离子含量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的河段，

或有条件设置避咸潮调蓄设施的河段。

5.3.4 当水源为湖泊或水库时，水源地应选在藻类含量较低、有足够水深和水域开阔的位置，

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含藻水给水处理设计规范》CJJ 32 的规定。



5.3.5 当选用地下水为水源时，水源地应设在不易受污染的富水区域。

5.3.6 水源地确定时，应同时明确卫生防护要求和安全保障措施。

5.3.7 水源地用地面积应根据取水规模和水源特性、取水方式、调节设施大小等因素确定。

6 城市给水系统

6.1 布 局

6.1.1 城市给水系统应满足城市的水量、水质、水压及安全供水要求，并应根据城市地形、

城乡统筹、规划布局、技术经济等因素，经综合评价后确定。

6.1.2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应对给水系统中的水源地、取水位置、输水管走向、水厂、主要配

水管网及加压泵站等进行统筹布局。

6.1.3 现状给水系统中存在自备水源的城市，应分析自备水源的形成原因和变化趋势，合理

确定规划期内自备水源的供水能力、供水范围和供水用户，并与公共给水系统协调。以生活

用水为主的自备水源，应逐步改由公共给水系统供水。

6.1.4 地形起伏大或供水范围广的城市，宜采用分区分压给水系统。

6.1.5 根据用户对水质的不同要求，可采用分质给水系统。

6.1.6 有多个水源可供利用的城市，应采用多水源给水系统。

6.1.7 有地形可供利用的城市，宜采用重力输配水系统。

6.1.8 城市给水系统应合理利用城市已建给水设施，并进行统一规划。

6.1.9 城市给水系统规划应统筹居住区、公共建筑再生水设施建设，提高再生水利用率。

6.2 安全性

6.2.1 城市给水系统中的工程设施不应设置在易发生滑坡、泥石流、塌陷等不良地质地区，

洪水淹没及低洼内涝地区。地表水取水构筑物应设置在河岸及河床稳定的地段。工程设施的

防洪及排涝等级不应低于所在城市设防的相应等级。

6.2.2 规划长距离输水管道时，输水管不宜少于 2根。当城市为多水源给水或具备应急备用

水源等条件时，也可采用单管输水。

6.2.3 配水管网应布置成环状。



6.2.4 城市给水系统中的调蓄水量宜为给水规模的 10％～20％。

6.2.5 城市给水系统中应设置水质定期检测或在线检测系统。

6.2.6 城市给水系统主要工程设施供电等级应为一级负荷。

6.2.7 城市给水系统的抗震要求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

规范》GB 50032 执行。

6.2.8 城市给水工程设施的防火要求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执

行。

7 水 厂

7.0.1 地表水水厂的位置应根据给水系统的布局确定。应选择在不受洪水威胁、有良好的工

程地质条件、供电安全可靠、交通便捷和水厂生产废水处置方便的地方。

7.0.2 地下水水厂的位置应根据水源地的地点和取水方式确定，选择在取水构筑物附近。

7.0.3 非常规水源水厂的位置宜靠近非常规水资源或用户集中区域。

7.0.4 地表水水厂应根据水源水质和用户对水质的要求采取相应的处理工艺，同时应对水厂

的生产废水进行处理和回收。

7.0.5 地下水中铁、锰、氟等无机盐类超过规定标准时，应设置处理设施。

7.0.6 水厂用地应按给水规模确定，用地指标宜按表 7.0.6 采用，水厂厂区周围应设置宽度

不小于 10m 的绿化带。

表 7.0.6 水厂用地指标



注：1 给水规模大的取下限，给水规模小的取上限，中间值采用插入法确定。

2 给水规模大于 50 万 m3／d 的指标可按 50 万 m3／d指标适当下调，小于 5

万 m3／d 的指标可按 5 万 m3／d 指标适当上调。

3 地下水水厂建设用地按消毒工艺控制，厂内若需设置除铁、除锰、除氟等特

殊水质处理工艺时，可根据需要增加用地。

4 本表指标未包括厂区周围绿化带用地。

8 输配水

8.1 管网布置

8.1.1 城市应采用管道或暗渠输送原水。当采用明渠时，应采取保护水质和防止水量流失的

措施。

8.1.2 输水管(渠)的根数及管径(尺寸)应满足给水规模要求。宜沿现有或规划道路铺设，并

应缩短线路长度，减少跨越障碍次数。

8.1.3 城市配水干管应根据给水规模并结合城市规划布局确定，其走向应沿现有或规划道路

布置，并宜避开城市交通主干道。管道在城市道路中的管位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工程

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 50289 的规定。

8.1.4 输水管和配水干管穿越铁路、高速公路、河流、山体时，应选择安全且经济合理的线

路。

8.1.5 配水管网管径宜按近期、远期给水规模进行管网平差计算确定。

8.1.6 自备水源或非常规水源给水系统严禁与公共给水系统连接。

8.2 加压泵站

8.2.1 对供水距离较长或地形起伏较大的城市，宜在配水管网中设置加压泵站。

8.2.2 加压泵站的位置应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其位置宜为配水管网水压较低处，并靠

近用水集中区域。



8.2.3 加压泵站用地应按给水规模确定，用地形状应满足功能布局要求，其用地面积宜按表

8.2.3 采用。泵站周围应设置宽度不小于 10m 的绿化带，并宜与城市绿化用地相结合。

注：1 规模大于 50 万 m3／d 的用地面积可按 50 万 m3／d用地面积适当增加，小于 5万 m3

／d 的用地面积可按 5 万 m3／d 用地面积适当减少。

2 加压泵站有水量调节池时，可根据需要增加用地面积。

3 本指标未包括站区周围绿化带用地。

9 应急供水

9.0.1 城市应根据可能出现的供水风险设置应急水源和备用水源，并按可能发生应急供水事

件的影响范围、影响程度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确定应急水源和备用水源规模。

9.0.2 应急水源地和备用水源地宜纳入城市总体规划范围，并设置相应措施保证供水水质安

全。

9.0.3 应急水源和备用水源的水质宜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对于水源水质不符合标

准要求的，应根据应急供水量及水质要求，采取预处理或深度处理等有效措施，确保水厂出

水水质达标。

9.0.4 应急供水量应首先满足城市居民基本生活用水要求。城市应急供水期间，居民生活用

水指标不宜低于 80L／(人·d)，并应根据城市性质及特点，确定工业用水及其他用水的压

缩量。

9.0.5 应急供水持续时间应根据典型事故情况下对城市供水影响的时间确定。



9.0.6 水厂应具备应急供水时水质保障措施，并根据可能出现的供水风险增加应急处理设施

用地。

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引用标准名录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 50032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 5028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

《含藻水给水处理设计规范》CJJ 32

《高浊度水给水设计规范》CJJ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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